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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依法 说 事

主播陈某在某平台直播间自诩“网
络慈善家”，声称低价卖黄金是为“回馈
粉丝、助力扶贫”。以每次仅限 3单、倒
计时读秒、直播间刷屏“已抢光”等方式，
营造“稀缺效应”，制造抢购的紧张氛
围。当购物链接挂出后，直播间粉丝争
分夺秒抢购下单，却没注意到在点击下
单时，商品链接的属性已悄然修改，由

“足金999饰品”变成了“工艺收藏品”。
60多岁的老杨接连刷到几次“半价

黄金”的直播后，直播间火热的抢购氛
围让他不禁心动。看着日益攀升、屡创
新高的黄金价格，老杨认为，直播间的
黄金“买到即是赚到”。

“只有 3单，上链接！”主播声音刚
落，老杨以超快手速点击购物车，没想
到第一次参与抢购就抢到了一单，成功
支付 4999元。可等拆开快递，老杨傻
了眼。说好的金链子呢？眼前只有一
幅一眼就能看出真假的“名人字画”。
老杨立即通过平台申请退款，但一通神
秘的电话却让他瞬间改变了想法，主动
放弃了退款申请。

电话那头，“挽单员”任某某语气激
动：“杨叔，您这可是捡到宝了！为了做
慈善，我们陈总在本月购买黄金的粉丝

里随机抽取了 1名幸运顾客，把原本拍
的黄金换成了名人字画。这画可是大
师真迹，市场价两百万，比黄金值钱多
了。我们年底将举办名家字画拍卖会
帮您‘变现’，您躺着数钱就行。”为打消
老杨的疑虑，任某某还发来伪造的“鉴
定证书”和“拍卖行合作函”。老杨被忽
悠得心花怒放。直到几天后民警找上
门，他才不得不相信：所谓的“天价名
画”，是“慈善家”花200元找人临摹的。

经查，2024 年年初，卢某（另案处
理）等人成立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主
营业务就是直播带货。运行了几个月、
没赚到钱之后，他们于2024年5月初开
始打着“慈善扶贫”的旗号直播，以半价
售卖黄金饰品等贵重物品为噱头，而实
际却发给客户假字画。不到一个月，诈
骗 50多名被害人 30余万元。2024年 5
月底，从事售后“挽单”服务的任某某等
12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6月29
日，金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

任某某等 12人均认罪悔罪，主动
退还全部赃款。今年 1月，任某某等人
因犯诈骗罪被判处十个月至一年六个
月不等有期徒刑。

徐某于 2024年 8月花费 3300余元
在网上购买了云南某茶业经营公司网
店销售的 4块云南普洱茶膏。徐某在
收到货物后发现茶饼没有标注保质期，
茶膏上标注的公司标签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也查询不到。他向
法院起诉，要求茶业经营公司退回货款
3300余元并支付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3.3万余元和承担诉讼费。

茶业经营公司辩称，涉案茶饼为农
用产品，不是食品，不应适用食品安全
法。普洱茶以老熟程度作为其价值认
可标准，年份越久，收藏价值越高，公司
业务员除因粗心大意把粘贴在茶膏上
的标签生产者名称单个字错打成同音
不同字造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上查询不到的瑕疵外，标签上
打印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和执行标准都

是正确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也可以在国
家企业信息栏查询到，公司联系电话和
微信均可联系没有错误，云南某茶业经
营公司愿意为徐某退货退款，不同意支
付10倍赔偿金。

法院审理认为，茶业经营公司销售
的涉案云南普洱茶膏标注的企业名称
有误，且涉案普洱茶膏虽然没有标注保
质期，但鉴于茶叶的制造工艺及特性，
且也未发现该产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造成伤害，徐某也未举证证
明该产品对其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造
成伤害，该公司名称标签瑕疵应当认定
为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
成误导的瑕疵，茶业经营公司已经主动
联系并对原告进行了退货退款。所以，
对于徐某主张产品货款 10倍的赔偿，
缺乏依据，法院不予以支持。

直播间里半价抢购金饰，收到的却是假字画……

“慈善家”的黄金骗局，你遇到过吗
“家人们！半价黄金限量3单！只有3单！手慢无！”某平台直播间里，主播陈某涨红了脸，举着金灿灿的“黄金”吊坠卖力

吆喝。屏幕上弹幕飞滚，粉丝们疯狂点击购物车，仿佛慢一秒就会错过“泼天的富贵”。可谁能想到，这场打着“慈善扶贫”旗
号的直播，竟是一出精心编排的诈骗剧——抢到“半价黄金”的粉丝们，收到的只是一卷粗制滥造的假字画！

今天，来看看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黄金骗局案。

名称有误+无保质期

买到这样的茶膏能否10倍赔偿？
没有注明保质期，名称打成了同音不同字，茶膏购买者是否可以获得10倍赔

偿？近日，河南新郑市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已审结的一起徐某起诉茶叶经营店信息
网络买卖合同的案件，来看看结果如何。

维权提示
要警惕“内部渠道”“限量抢购”

1.不贪小利：犯罪分子惯用“饥
饿营销+天降大馅饼”的套路，不轻
信、不贪心，才是防止被骗的利器；

2.不轻信话术：遇到“内部渠道”
“限量抢购”要警惕；

3.不存侥幸心：发现被骗立即报
警，别信“稳赚不赔”的宣传；

4.留证据：参与“限量秒杀”别急
着下单，用手机录屏功能完整保存
直播画面，通过“录屏+时间戳”形成
证据链；

5.点击购物车时务必确认跳转
店铺与直播间认证主体一致；

6.优先选择平台担保交易，拒绝
微信私下转账，大额支付建议采用
分期付款，给自己留足反悔权。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韦改 徐彬

案例分析“饥饿营销+天降大馅饼”皆是套路

办案法官潘龙峰表示，《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净
化市场产生了积极作用，消费者权益保
护相关制度和法律设立的初衷系严格
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非赋予消费
者获取额外利益的权利。如果职业打

假人在行使权利、监督市场的同时，违
背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初衷。法院
在保障消费者权利正当行使的同时，也
应维护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王利 潘龙峰

案例分析 不影响食品安全的瑕疵产品只退不赔

维权提示 不得违背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初衷

消费者权益日

据新华社电 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京津冀三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及时了解维权渠道，
关注维权时限，警惕代诉陷阱，依法
保护合法权益。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消费
者，在消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
种纠纷，为了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消费者应了解自行和解、人民调
解、向有关部门投诉、仲裁、诉讼五
种维权渠道，合理选择最便捷、最
有效的方式。

消费者还应注意维权时限。发
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要尽早保存
证据依法进行维权，在权益受损3年
内向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提出投
诉。消费者购买商品依法享有维
修、更换、退货的权利，“三包”有效
期限自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计
算，需要经营者另行安装的商品，

“三包”有效期限自商品安装完成之

日起计算。
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示，

消费纠纷发生后，消费者应通过正
规渠道反映维权诉求。部分机构常
以“专业维权”“十倍赔偿”为噱头，
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进行投诉，
其间极易发生泄露身份证、银行卡
等敏感信息用于非法牟利，或者后
期以材料费、疏通关系等名义层层
加价，利用消费者焦虑心理骗取钱
财等情况，导致消费者维权受到二
次伤害。

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
消费者务必拒绝要求预付代理费、
签署“风险协议”的机构，警惕声称

“内部有关系”“百分百胜诉”的虚假
承诺，避免落入职业非法代诉机构
的陷阱。

此外，消费者在进行投诉时，务
必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具体投
诉诉求以及准确的消费者权益争议
事实，以便有关部门及时调处纠纷。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

关注维权时限，警惕代诉陷阱


